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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证监许可[2017] 1609号文核准，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发行人”、“云内动力”）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34,900.00万元（含发行费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按照贵会的相关要求，对本次发行的合规性出具如

下说明：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期首日。本次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发行价格为3.61元/股，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的90%，相当于发行底价3.61元/股的100%。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期首日为《认购邀请书》发送日

的次一交易日，即2017年11月1日。本次发行底价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即不低于3.61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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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8,947,367股，全部

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确定为2名投资者，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84,999,994.87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715,572.1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72,284,422.76 元。 

经海通证券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

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6 年 12 月 22 日，因拟筹划重大事项，上市公司股票自开市起停牌。 

2、2017 年 3 月 10 日，上市公司召开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关

联董事就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方案及关联交易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7 年 3 月 10 日，上市公司与贾跃峰、张杰明、周盛及深圳市华科泰

瑞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利

润补偿协议》。双方明确约定相关协议经各方董事会、股东大会/股东会审议通

过，并经国资监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4、2017 年 4 月 24 日，上市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转来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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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国资委”）《关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

集配套资金方式购买深圳市铭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有关事宜的批复》

（云国资资运[2017]105 号），云南省国资委原则上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总体方

案。 

5、2017 年 5 月 2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6、2017 年 7 月 20 日，上市公司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7、2017 年 8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昆明云内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向贾跃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609 号），核准本次交易。 

8、2017 年 9 月 7 日，铭特科技取得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深

圳市铭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终止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股转系统函〔2017〕5392 号）。 

经海通证券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

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人询价情况 

发行人和海通证券于2017年10月31日向27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2家证

券公司、6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14名投资者以及前20大股

东中无关联关系的18名股东发出了《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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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人2017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

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

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申购报价情况 

截至2017年11月3日上午11:30时，共有1家认购对象反馈了《申购报价单》及

附件清单。其余投资者未在规定时限内做出书面回复，视同放弃参与本次发行。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1家《申购报价单》有效，为1家基金公司。海

通证券与发行人对所有《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档，本次发行冻结履

约保证金共计660.00万元。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按约定交纳660.00万元履

约保证金，但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 

申购报价单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按照报价从高到低排列，同一报价按照认购

数量从大到小排列）： 

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万

元） 

应缴履约保证

金（万元） 

实缴履约保证

金（万元） 

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1 3,500.00 - - 

合计 - - 

注：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除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免缴履约保证金外，其余参与本次认购的

对象均需缴纳履约保证金，认购对象参加本次申购应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为 660.00 万元。云南云

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按约定交纳 66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但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参与认购的对象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

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清单，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履约保证金缴纳情况均

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经核查，上述机构及其管理的产品均已

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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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价和配售过程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定价方式为：在本次发行底价（即

3.61元/股）上向目标投资者进行询价，并对全部报价进行簿记建档后，将全部认

购对象的有效申购价格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以不超过10名认购对象有效申

购股数总和不超过96,675,9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4,900.00万元的最高价格

为发行价格；若认购对象不足10名，其全部有效申购金额相加不足34,900.00万元

且有效申购股数总和不超过96,675,900股，则在将所有有效申购价格按照从高到

低的顺序排列后，最后一名认购对象的申购价格即为发行价格。 

配售的认购优先原则，依次按申购价格优先、申购数量优先的原则来确定发

行对象。对于申购价格、认购金额均相同的认购对象，按照其认购金额进行比例

配售。 

根据云内动力与云内集团签署的《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云内集团认购总

金额不超过 25,000.00 万元。云内集团承诺将以 6,000.00 万元认购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发行的股份。若出现未足额认购的情况，云内集团将对未足额部分进行追加

认购。追加认购后云内集团合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25,000.00 万元（含本数）。若云

内集团追加认购后本次发行仍未获得足额认购，经发行人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

销商）协商后可启动追加认购程序。云内集团不参与询价，其认购价格与其他特

定投资者认购价格相同。 

根据上述原则和簿记建档的情况，发行人最终确定了本次发行的价格（3.61

元/股）和各发行对象的配售数量，具体如下所示： 

序号 名称 获配金额（元） 获配股数（股） 
占发行后总

股本比例 

1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49,999,997.97 69,252,077 3.51%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999,996.90 9,695,290 0.49%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

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格优先原则，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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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

发行股数的情况。 

经核查，除发行人控股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外，最终获配投资者

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

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人员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亦未以直

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四）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海通证券对本次发行对象进行了核查，其基本情况如下： 

1、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经景路66号云内动力技测大楼三楼301-303室 

法定代表人：杨波 

注册资本：105,1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农业机械、汽车的销售与售后

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29层 

法定代表人：张光华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经海通证券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及配售的行为真实、有效。除发行

人控股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外，最终获配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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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前述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承销商亦未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

购。按相关规定需要备案的询价对象也均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了相关

备案。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认定的

私募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的，均在规定时间完成登记或备案程序。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

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本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R4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C4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认购。经核查，所有获配

投资者均为专业投资者或风险承受能力为C4以上的普通投资者，无需进行风险

提示。 

（五）缴款与验资 

海通证券于2017年11月6日向上述2名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昆明云

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认购结果及缴款通知》，通知该2名投资者按规定于

2017年11月8日17:00之前将认购资金划至海通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2017年11月

9日，海通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相关独立财务顾问费、承销费用合计

8,490,566.04元、增值税590,433.96元后的资金275,999,994.87元（大写贰亿柒仟伍

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肆圆捌角柒分）划转至云内动力指定的银行账号内。 

2017 年 11 月 9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众会字（2017）第 6188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11 月 9 日，海通

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2 名认购对象缴纳的认购云内动力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 A 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 284,999,994.8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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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9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

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17]160022 号）。截至 2017 年 11

月 9 日，云内动力已取得深圳市铭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特科技”，

该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深

圳市铭特科技有限公司”）用以认缴注册资本的股权资产（铭特科技的 100%股权），

以评估值为基准协商定价人民币 83,500.00 万元；向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和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 2 名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人民币 284,999,994.87 元，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715,572.1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2,284,422.76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78,947,367.00 元，进项税额抵扣后增加资本公积人

民币 193,337,055.76 元。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四、海通证券对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

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 

云内动力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

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

的发行对象符合公司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股

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关于核准昆明云内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向贾跃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609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 

                                  

刘瀛瀛 

 

 

项目主办人：                                      

李  凌                 曹岳承 

 

 

法定代表人：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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